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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規
劃
緣
起
與
目
的

以
下
將
從
立
法
、
政
策
、
實
務
面
及
理
論
觀
點
予
以
說
明
，
本
「
資
料

建
檔
」
小
組
負
責
規
劃
障
礙
者
就
業
需
求
與
就
業
市
場
供
給
分
析
緣
起
與
目

的

就
立
法
方
面
而
言
，
「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
第
二
十
六
條
明
文
指
出
，
「

各
級
政
府
根
據
障
礙
者
之
障
礙
類
別
及
等
級
，
提
供
無
障
礙
個
別
化
職
業
訓

練
及
就
業
服
務
」

.• 

同
時
在
第
二
十
七
條
也
指
出
:
「
依
身
心
障
礙
者
實
際

需
要
，
提
供
職
業
訓
練
、
就
業
訓
練
與
就
業
所
需
服
務
器
具
之
研
究
發
展
及

相
關
服
務
。
」
根
據
上
述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之
規
定
，
意
指
政
府
有
責
任

促
進
障
礙
者
就
業
，
而
為
促
進
障
礙
者
就
業
，
所
提
供
職
業
訓
練
與
就
業
服

務
，
必
須
是
建
立
在
「
個
別
」
障
礙
者
的
「
實
際
需
求
」
上
。

從
政
策
面
來
說
，
台
北
市
政
府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
民
八
十
六
)
五
月
八

日
所
發
表
之
「
台
北
市
促
進
殘
障
者
就
業
五
年
計
畫
說
明
會
」
之
會
議
資
料

指
出
，
未
來
台
北
市
政
府
有
關
促
進
障
礙
者
就
業
的
三
項
五
年
計
畫
工
作
重

點
，
也
指
出
要
辦
理
障
礙
者
就
業
供
需
狀
況
之
調
查
、
個
案
資
料
庫
的
建
立
、

建
立
就
業
市
場
之
資
訊
等
等
。

另
就
實
務
面
而
言
，
目
前
隸
屬
台
北
市
所
督
導
之
各
公
民
營
之
障
礙
者

相
關
機
構
與
團
體
，
共
有
四
十
六
個
，
其
中
有
資
格
申
請
「
殘
障
福
利
金
專

戶
」
補
助
以
加
強
推
展
障
礙
者
就
業
促
進
(
含
職
業
訓
練
與
就
業
服
務
各
項

措
施
)
之
團
體
，
則
也
包
括
位
屬
台
北
市
轄
區
之
各
障
礙
者
之
相
關
團
體
，

根
據
中
華
民
國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人
員
協
會
(
一
九
九
七
)
的
資
料
，
台
北
市

目
前
與
障
礙
者
之
相
關
公
、
私
立
機
構
與
團
體
共
有
八
十
八
個
。
然
而
這
八

十
八
個
機
構
或
團
體
其
是
否
每
一
個
皆
有
提
供
與
障
礙
者
就
業
促
進
相
關
之

方
案
，
截
至
目
前
則
缺
乏
實
證
資
料
，
同
時
機
構
因
其
服
務
功
能
與
對
象
及
科

服
務
之
行
政
區
的
不
同
，
因
此
對
台
北
市
障
礙
者
之
就
業
需
求
，
也
尚
未
針
氏

對
這
些
機
構
和
團
體
所
服
務
之
個
案
或
是
其
提
供
之
就
業
方
案
予
以
整
合
。

4

「
殘
障
福
利
金
專
戶
」
乃
自
一
九
九

0
年
(
民
七
十
九
)
「
殘
障
福
利
十

法
」
修
訂
後
開
始
成
立
及
運
用
於
各
項
有
關
加
強
和
推
展
障
礙
福
利
各
項
措
扎
扎

施
.• 

另
自
一
九
九
七
年
四
丹
「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
通
過
後
，
根
據
其
中
六

問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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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
三
十
六
條
「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金
專
戶
」
設
立
之
主
要
目
的
乃
作
為
辦

理
和
促
進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權
益
相
關
事
項
，
而
就
台
北
市
而
言
，
此
「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金
專
戶
」
也
於
今
年
(
一
九
九
七
)
七
月
自
社
會
局
移
轉
至

勞
工
局
。
如
同
前
述
，
專
戶
自
一
九
九

0
年
成
立
至
今
，
已
滿
六
年
，
而
這

六
年
來
所
累
積
之
基
金
，
以
台
北
市
而
言
達
四
十
四
億
元
，
根
據
勞
工
局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之
會
議
資
料
，
這
六
年
當
中
也
補
助
各
公
私
立
機
構
、

相
關
團
體
，
尤
其
是
民
間
團
體
和
機
構
，
辦
理
各
種
與
障
礙
者
相
關
之
方
案

與
措
施
，
然
截
至
目
前
卻
也
都
是
以
個
別
申
請
和
補
助
方
式
進
行
，
其
中
未

曾
針
對
這
些
方
案
予
以
整
合
和
評
估
，
甚
或
也
無
從
掌
握
到
底
有
多
少
人
接

受
服
務
，
或
是
這
些
方
案
是
否
符
合
障
礙
者
需
求
，
而
上
述
這
些
問
題
當
然

也
包
括
障
礙
者
就
業
促
進
之
方
案
，
同
時
也
發
現
，
當
實
務
專
業
工
作
者
鼓

勵
或
轉
介
障
礙
者
從
事
職
訓
時
，
卻
發
現
提
供
職
訓
的
資
格
限
制
太
嚴
，
或

是
提
供
之
職
訓
職
種
未
能
吸
引
障
礙
者
參
與
，
或
障
礙
者
不
認
為
接
受
完
該

職
訓
可
以
找
到
工
作
(
林
萬
億
等
，
一
九
九
五
)

另
外
在
實
務
工
作
中
也
經
常
發
現
，
各
相
關
機
構
和
團
體
在
提
供
障
礙

者
職
業
訓
練
之
後
，
障
礙
者
卻
無
法
就
業
，
即
障
礙
者
的
職
訓
職
種
與
市
場

求
才
職
種
有
落
差
(
周
月
清
，
一
九
九
四
)
，
可
見
障
礙
者
的
職
訓
或
就
輔

工
作
與
市
場
求
才
面
有
所
落
差

.. 

而
這
主
要
導
致
現
階
段
對
障
礙
者
就
業
需

求
面
與
市
場
求
才
供
給
面
資
訊
不
足
有
關
。

一

從
理
論
觀
點
而
言
，
方
案
發
展
必
須
建
立
在
方
案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如

此
才
可
促
使
方
案
設
計
與
案
主
群
需
求
一
致
，
而
就
有
關
障
礙
者
職
訓
與
就

業
相
關
方
案
發
展
亦
同
。
因
此
在
規
劃
台
北
市
未
來
有
關
促
進
障
礙
者
就
業

主
、

f
A
T

方
案
前
，
有
必
要
先
就
台
北
市
的
成
年
障
礙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
就
業
需
求
及
制

困
難
先
予
以
探
討
。
展

季

另
外
在
發
展
新
的
方
案
，
或
是
從
事
需
求
與
供
給
的
媒
合
工
作
前
，
也
刊

有
必
要
先
針
對
目
前
的
供
給
先
予
以
評
估
;
如
此
有
助
於
未
來
開
發
新
資
源
峙

的
方
向
與
優
先
工
作
。
因
此
本
規
劃
工
作
共
有
二
個
目
的

.. 

十

付
探
討
台
北
市
成
年
障
礙
者
的
基
本
資
料
與
就
業
需
求
。
恥

ω
探
討
台
北
市
各
公
私
立
相
關
機
構
和
團
體
所
提
供
之
就
業
相
關
方
案

之
資
料
。

貳
、
台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需
求
面

探
討
方
法
與
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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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需
求
面
探
討
方
法

有
關
台
北
市
成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就
業
需
求
之
探
討
，
將
從
兩
個
方
面

.. 

一
、
成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基
本
資
料
的
分
析
，
二
、
文
獻
探
討
。
探
討
方
法
茲

分
述
如
下
.. 

付
A
口
H比
前
成
年
自
身
也
障
礙
各
基
本
資
料
的
方
析
中

此
針
對
台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者
基
本
資
料
的
分
析
，
所
分
析
之
資
料
乃
根
峙

據
台
北
市
社
會
局
所
有
列
冊
之
障
礙
者
的
電
腦
檔
三
九
九
七
年
十
月
)
，
園

、

分
析
的
變
項
包
括
年
齡
(
十
五
歲
至
六
十
五
歲
)
、
障
別
、
障
礙
程
度
及
行
卡

政
區
(
共
十
二
個
行
政
區
)
等
，
以
了
解
台
北
市
成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在
各
行
七

政
區
之
分
佈
情
形
及
其
障
礙
類
別
與
程
度
，
以
做
為
未
來
職
訓
與
就
輔
之
參
件

閏
八



考
，
合
職
訓
相
關
機
構
未
來
在
不
同
行
政
區
的
配
置
，
並
配
合
其
障
別
與
障

礙
程
度
來
規
劃
。

口
文
獻
探
討

此
文
獻
探
討
乃
根
據
各
種
與
台
北
市
成
年
障
礙
者
相
關
之
機
構
資
料
或

實
證
研
究
予
以
從
事
二
手
資
料
之
分
析
。

資
料
來
源
包
括
台
北
市
政
府
一
九
九
五
年
的
「
殘
障
調
查
報
告
」
(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一
九
九
七
)
、
一
九
九
六
年
台
北
市
視
障
者
調
查
(
台

北
市
愛
盲
文
教
基
金
會
，
一
九
九
七
)
、
一
九
九
五
年
台
北
市
聽
語
障
調
查

(
台
北
市
聲
暉
協
會
，
一
九
九
六
)
、
顏
面
傷
殘
就
業
適
應
調
查
(
陽
光
基

金
會
，
一
九
九
五
)
、
心
智
障
礙
者
就
業
相
關
資
料
(
心
路
文
教
基
金
會
社

區
家
園
，
一
九
九
五
;
台
北
市
智
障
者
家
長
協
會
)
、
及
慢
性
精
神
病
患
相

關
調
查
(
康
復
之
友
協
會
，
一
九
九
七
)
等
等
。

一
一
、
台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需
求
面
探
討
之
發
現

付
台
先
朮
成
年
身
川
、
障
礙
各
基
本
資
料
(
力
析
設
現

l

成
年
障
礙
者
在
各
行
政
區
之
分
佈
分
析

根
據
台
北
市
社
會
局
列
冊
障
礙
者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月
之
電
腦
檔
分
析
發

現
，
台
北
市
成
年
障
礙
者
(
十
五

i

六
十
四
歲
)
共
有
四
一
、
二
九
九
人
，

佔
列
冊
總
障
礙
者
之
六
四
﹒
一
%
(
見
表
二
一
和
表
二
!
一
一
)
。
台
北
市

成
年
障
礙
者
的
障
礙
等
級
以
中
度
者
佔
最
多
(
三
九
﹒
三
%
)
，
次
為
重
度

(
二
-
7
七
%
)
，
其
次
為
輕
度
(
二
0
.
四
%
)
，
極
重
度
最
少
三
七
﹒

五
%
)
.. 

男
性
成
年
障
礙
者
佔
五
八
﹒
九
%
'
女
性
障
礙
者
佔
四
一
﹒

一
%.. 

LL 
、
句
什

其
教
育
程
度
以
高
中
畢
業
者
佔
最
多
(
一
二
﹒
八
%
)
，
次
為
小
學
(
一
-
O
A
-
­

O
%
)
，
其
次
為
國
中
(
一
七
一
一
%
)
，
而
不
識
字
者
佔
一
一
-
五
%
，
將

大
學
佔
六
﹒
五
%
，
而
園
中
、
小
學
、
不
識
字
者
共
佔
四
八
﹒
七
%
;
其
婚
刊

姻
狀
況
以
未
婚
者
佔
近
五
成
(
四
五
﹒
九
%
)
，
而
已
婚
者
為
四
0
.
O
%
。

J沛

其
障
礙
類
別
所
佔
比
例
依
多
寡
次
序
分
別
為
肢
障
者
(
四
0
.
八
%
;
一
六
、
十

八
三
三
人
)
、
智
障
者
三
一-
7七
%
﹒
五
、
六
七
四
人
)
、
精
神
障
礙
(
扛

一
三
﹒
O
%
.. 

五
、
三
七
二
人
)
、
多
重
(
一
一
﹒
五
%

.. 

四
、
七
三
二
人

)
、
重
要
器
官
失
功
能
者
(
六
﹒
八
%
;
二
、
八
O
九
人
)
、
聽
障
者
(
六
.

七
%
.. 

二
、
七
五
八
人
)
、
視
障
者
(
四
﹒
七
%

.. 

一
、
九
五
六
人
)
、
語

障
者
(
一
-
四
%

.• 

五
八
二
人
)
、
植
物
人

(
ο﹒
六
%
.. 

二
三
七
人
)
一

顏
面
損
傷
者
(
0
.
三
%
;
一
四
四
人
)
、
癡
呆
症
者
(
0
.
二
%

.. 

八
O
m

可
i

人
)
、
染
色
體
異
常
(
0
.
一
%
;
三
十
八
人
)
、
代
謝
異
常
(
0
.
一
%

.. 

一

二
十
八
人
)
及
自
閉
症
者
(
0
.
。
%
'
十
三
人
)
等
。
這
些
列
冊
成
人
障

礙
者
之
就
業
狀
況
(
扣
除
漏
答
者
)
，
有
工
作
者
共
有
二
一
一
、
三
二
八
人
(

佔
三
二
﹒
二
%
)
，
在
學
者
有
三
、
七
八
九
人
(
佔
九
﹒
二
%
)
，
未
在
學

也
未
就
業
者
有
一
七
、
四
九
三
人
(
佔
四
二
﹒
四
%
)
。
以
列
冊
成
年
障
礙

者
在
台
北
市
十
二
個
行
政
區
的
分
佈
依
多
寡
順
序
分
別
為
萬
華
區
三
一
﹒
中

四
%
﹒
四
、
六
九
二
人
)
、
士
林
區
(
一
0
.
九
%
﹒
四
、
四
八
七
人
)
、
時

大
安
區
(
九
﹒
七
%
，
四
、
O
O
三
人
)
、
文
山
區
(
九
﹒
五
%
去
了
九
叫

三
一
人
)
、
信
義
區
(
九
﹒
一
%
;
三
、
七
六
一
人
)
、
北
投
區
(
八
﹒
八
十

%
'
一
一
一
、
六
三
三
人
)
、
中
正
區
(
八
﹒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
囚
一
七
人
)
、
大
同
抖

區
(
七
﹒
一
%
;
二
、
九
三
四
人
)
、
內
湖
區
(
六
﹒
九
%
;
二

、
八
五
二
六n

月



人
)
、
松
山
區
(
六
﹒
九
%
;
二
、
八
三
二
人
)
、
中
正
區
(
六
﹒
二
七
%
.. 

一
一
、
五
四
四
人
)
、
南
港
區
(
四
﹒
七
%
;
一
、
九
四
六
人
)
(
詳
見
表
二

|
一
一
)
。
另
根
據
表
二
|
一
一-
1
4
1

』
列
冊
成
人
障
礙
者
各
障
別
在
各
行
政
區
的
分

佈
情
形
分
析
發
現
，
萬
華
區
的
成
人
肢
障
者
最
多
(
二
、
O
五
0
人
)
，
肢

障
者
比
例
原
來
在
障
礙
者
中
即
佔
最
高
，
故
導
致
其
在
所
有
列
而
成
人
障
礙

者
中
佔
最
高
比
率
，
最
少
為
南
港
區
(
八
三
三
人
)

.. 

成
人
智
障
者
則
以
士

林
區
最
多
(
七
O
八
人
)
，
次
為
萬
華
區
(
六
四
一
人
)
、
大
安
(
六
O
二

人
)
、
最
少
為
南
港
區
(
二
七
五
人
)

.. 

多
重
障
礙
者
以
萬
華
區
最
多
(
六

一
三
人
)
，
次
為
士
林
區
(
五
四
五
人
)
。
視
障
者
以
中
山
區
最
多
(
三
二

六
人
;
一
六
﹒
七
%
)
，
次
為
大
同
區
(
二
八
七
人

.. 

一
四
﹒
七
%
)
，
這

兩
區
之
視
障
者
共
佔
二
二
﹒
四
%
，
此
與
母
體
群
的
分
佈
較
不
相
同
，
原
因

為
何
?
是
否
與
在
此
兩
區
之
按
摩
業
者
較
多
有
關
?
聽
障
者
以
萬
華
區
(
二

九
五
人
;
-
0
.
七
%
)
、
士
林
區
(
二
八
九
人

.. 

-
0
.
五
%
)
及
大
安

區
(
二
七
五
人
;
-
0
.
O
%
)
居
多
;
精
神
病
患
者
以
萬
華
區
最
多
(
五

六
四
人
，
一
0
.
九
%
)
與
自
閉
症
者
列
冊
只
有
十
三
名

.. 

癡
呆
症
列
冊
者

有
八
十
名
，
以
士
林
區
(
十
三
人
;
一
六
﹒
三
%
)
、
信
義
區
(
十
一
人
;

一
三
﹒
八
%
)
及
文
山
區
(
十
一
人

.• 

一
三
﹒
八
%
)
最
多
;
植
物
人
有
二

三
六
人
，
以
信
義
區
(
三
十
人
;
二
了
七
%
)
和
士
林
區
(
二
十
六
人
;

一
一
-
O
%
)
佔
最
多
。

2

成
年
障
礙
者
障
礙
程
度
與
不
同
障
別
之
分
佈

障
礙
程
度
不
同
其
對
職
訓
與
就
輔
需
求
性
質
會
不
同
，
茲
將
根
據
其
不

同
障
別
在
各
個
行
政
區
之
分
佈
分
述
如
下

.. 

Lh 
、

4
A
H
1

ω

就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
含
智
障
、
多
重
、
染
異
、
代
異
、
先
缺
、
自
師

閉
)
等
在
各
行
政
區
之
分
佈
，
及
其
障
礙
程
度
與
在
各
行
政
區
之
分
佈
情
形
，
叮
叮

如
表
二
|
五
。
因
此
倘
若
就
心
智
障
礙
者
之
中
度
(
總
數
二
、
五
O
九
人
)
刊

的
支
持
性
就
業
，
輕
度
者
(
總
數
九
二
二
人
)
之
庇
護
性
就
業
或
競
爭
性
就
司

業
，
職
訓
與
就
輔
工
作
，
其
在
各
行
政
區
的
服
務
對
象
名
額
就
如
表
二
|
五
十

之
所
列
個
案
數
。

μ
vd 

ω
根
據
表
二
|
六
之
成
年
肢
障
者
之
障
礙
程
度
在
各
行
政
區
之
分
佈
發

現
，
針
對
輕
、
中
度
肢
障
者
的
職
訓
與
就
輔
之
服
務
個
案
量
為
一
四
、
四
六

八
人
，
而
針
對
重
度
和
極
重
度
肢
障
者
之
職
訓
與
就
輔
之
服
務
個
案
量
為
二
、

三
二
0
人
。
而
重
度
和
極
重
度
肢
障
者
以
大
安
區
為
最
多
三
七
﹒
五
%
)
。

ω
根
據
表
二
|
七
之
成
年
視
障
者
之
障
礙
程
度
在
各
行
政
區
之
分
佈
發

現
，
針
對
輕
、
中
度
之
視
障
者
為
四
八
八
名
，
重
度
和
極
重
度
者
為
一
、
四

五
八
名
，
而
重
度
和
極
重
度
之
成
年
視
障
者
有
二
O
%
集
中
在
中
山
區
，
一

八
%
集
中
在
大
同
區
。

ω
而
列
冊
成
年
聽
障
者
在
輕
、
中
度
有
一
、
六
三
二
名
，
重
度
和
極
重

度
者
有
一
、
一
三
九
名
(
詳
見
表
二

l

八
)

-191一

叫
興
。
口
先
布
成
年
障
礙
存
就
業
相
朋
之
文
獻
探
討
發
現
軒

茲
就
有
關
台
北
市
障
礙
者
就
業
有
關
之
實
證
資
料
予
以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民

L

台
北
市
社
會
局
一
九
九
六
年
就
列
冊
障
礙
者
的
問
卷
調
查
，
由
障
礙
峙

者
填
寫
，
回
收
率
五
六
﹒
二
%
。
十

在
此
普
查
中
發
現
十
五
歲
以
上
，
五
十
五
歲
以
下
之
成
年
障
礙
者
，
其
村

沒
有
工
作
者
佔
五
五
﹒
六
%
(
九
O
﹒
二
%
J
四
0
.
O
七
%
)
，
未
就
業
、
一

n
刀



原
因
以
因
障
礙
狀
況
無
法
工
作
最
多
(
四
六
﹒
二
%
)
。
沒
有
工
作
者
，
以

精
神
障
礙
者
佔
最
多
(
九

0
.
二
%
)
，
次
為
智
障
者
佔
八
二
﹒
七
%
，
其

次
為
多
障
者
(
七
二
﹒
二
O
%
)
。
無
工
作
最
低
比
率
者
為
肢
障
者
(
四
0
.

一
%
)
，
次
為
聽
障
者
(
四
二
﹒
三
%
)
、
重
器
者
(
四
五
﹒
七
四
%
)
。

z

一
九
九
五
年
心
路
社
區
家
園
針
對
文
山
區
之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
含

智
障
、
染
異
、
自
閉
、
多
重
;
十
八
歲
以
上
)
所
做
的
親
訪
問
卷
調
查
，
共

訪
一
九
六
名
的
發
現
如
下
。

文
山
區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女
性
佔
五
一
﹒
六
%
'
男
佔
四
八
﹒
四
%
，

其
中
以
十
八
至
三
十
歲
最
多
(
五
八
﹒
二
%
)
，
五
十
一
歲
以
上
佔
三
﹒
一

%
;
其
障
別
以
智
障
最
多
(
八
二
﹒
五
%
)
，
次
為
多
重
(
一
一
于
二
%
)
，

唐
氏
症
者
共
有
六
名
，
自
閉
症
者
二
名
;
其
中
障
礙
程
度
極
重
度
與
重
度
者

佔
五
五
﹒
五
%
'
輕
、
中
度
者
佔
四
四
﹒
五
%

.. 

生
活
上
不
需
要
協
助
者
佔

七
一
﹒
八
%
;
而
其
可
溝
通
及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佳
者
約
在
五
O
%
左
右
。
這

些
受
訪
智
障
者
就
業
者
佔
二
二
﹒
四
%
;
沒
有
工
作
者
佔
七
七
﹒
六
%

.• 

全

職
者
佔
一
四
﹒
三
%

.. 

沒
有
接
受
過
職
訓
者
佔
八
二
%
;
有
接
受
過
職
訓
者

佔
-
O
%
，
就
輔
者
佔
八
﹒
九
%
;
不
知
道
職
訓
者
佔
五
五
﹒
三
%
，
不
知

就
輔
措
施
者
佔
六
二
﹒
五
%
。

n
a
根
據
台
北
市
智
障
者
家
長
協
會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底
至
一
九
九
六
年
針

對
台
北
市
十
二
個
行
政
區
列
冊
之
十
五
歲
以
上
之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
含
智

陣
、
多
重
、
自
閉
)
進
行
電
訪
及
郵
寄
問
卷
所
得
二

0
0
個
個
案
的
調
查
發

現
如
下
。

男
性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佔
五
九
%
'
女
性
佔
四

一
%
，
其
中
以
十
五
至

主
、

4
4

區

二
十
歲
佔
最
多
(
二
七
%
)
，
次
為
二

十

一
至
二
十
五
歲
三
九
%
)
，
而
發

十
五
至
三
十
歲
之
間
共
佔
六

一一
一
%
'
五
十

一
歲
以
上
只
佔
六
%

﹒

其
中
以
智
叮
叮

障
者
最
多
佔
六
八
%
'
次
為
多
障
者
佔
三
O
%
，
自
閉
症
六
名
(
三
%
)

.. 

刊

障
礙
程
度
，
極
重
度
者
二
九
%
，
重
度
二
八
%
，
中
度
與
輕
度
共
佔
四
三
%
。

4

未
曾
就
學
者
五
O
%
.. 

目
前
就
業
者
佔
三
二
%
;
職
訓
者
佔
二
%
(
三
名
)
，
十

在
家
中
照
顧
者
佔
六
三
%
，
不
願
意
及
不
需
要
職
訓
者
佔
六
四
%
。
期

4

根
撮
台
北
市
康
復
之
友
協
會
今
年
三
九
九
七
)
針
對
其
會
員
七
十

二
名
的
最
新
電
腦
資
料
指
出
，
其
會
員
的
就
業
輔
導
中
以
庇
護
性
工
廠
最
多

(
五
五
﹒
六
%
)
，
次
為
半
保
護
性
就
業
職
場
(

二
五
%
)

，
其
次
為
支
持

性
就
業
輔
導
(
二
五
%
)
，
另
參
與
競
爭
性
就
業
者
為
四
﹒
二
%
。
-

5
.
陽
光
基
金
會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針
對
其
顏
面
損
傷
之
成
年
會
友
(
十
五
"

可
4

歲
以
上
)
共
九
十
人
，
從
事
就
業
適
應
的
問
卷
調
查
。
受
訪
之
九
十
名
會
友
一

中
男
佔
三
四
﹒
四
%
'
女
佔
六
五
﹒
六
%
;
其
中
有
工
作
者
佔
六
六
﹒
七
%
;

其
資
料
指
出
，
受
訪
顏
障
者
獲
得
工
作
之
途
徑
大
部
分
自
行
應
徵
'
而
經
由

就
業
機
構
者
只
佔
三
﹒
三
%
。

6

根
據
台
北
市
聽
障
者
聲
暉
協
會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針
對
台
北
市
列
冊
之

一
九
六
名
聽
障
者
從
事
之
郵
寄
問
卷
調
查
發
現
，
有
工
作
者
佔
二
七
%
，
沒
中

工
作
者
佔
七
三
%
(
但
其
未
扣
除
非
成
人
者
)
，
其
中
有
接
受
職
訓
者
只
佔
峙

六
.
一
%
，
就
輔
者
佔
三
﹒
六
%

.. 

另
根
據
其
質
性
資
料
指
出
，
其
對
工
作
叫

不
滿
意
主
要
原
因
為
工
作
場
所
不
良
、
薪
水
低
、
人
際
關
係
有
困
難

.. 

受
訪
十

者
指
出
，
在
就
業
方
面
的
需
求
，
希
望
能
有
一
份
安
定
的
工
作
，
並
希
望
勞
扯

工
局
提
供
「
職
訓
」
與
「
就
輔
」
'
，
並
在
職
場
中
考
慮
其
聽
力
及
溝
通
問
六

日
川



題
，
並
減
少
與
同
事
之
間
互
動
上
的
困
擾
。

7

根
據
台
北
市
愛
盲
文
教
基
金
會
一
九
九
六
年
針
對
台
北
市
列
冊
之
視

障
者
的
調
查
發
現
，
受
訪
之
一
八
二
名
視
障
者
，
有
工
作
者
只
有
二
十
三
人

(
三
一
﹒
六
%
)
，
沒
有
工
作
之
原
因
因
就
學
者
佔
五
二
%
'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者
佔
三
二
%
，
另
其
他
合
行
動
不
便
、
無
一
技
之
長
、
乏
人
僱
用
、
交
通

不
便
等
等
三
六
%
)
。
而
其
有
工
作
大
部
分
自
找
(
四
八
%
)
，
次
為
親

友
介
紹
(
三
五
%
)
，
另
為
民
間
團
體
介
紹
(
四
%
)
。
而
目
前
工
作
上
有

困
擾
佔
有
工
作
者
之
五
二
﹒
二
%
'
主
要
原
因
為
薪
水
低
(
三
九

﹒

O
%
)

交
通
不
便
三
七
﹒
四
%
)
、
身
體
因
素
三
七
﹒
四
%
)
等
等
。
另
根
據

其
質
性
資
料
指
出
，
視
障
者
的
按
摩
業
缺
乏
就
業
管
道
和
機
會

.. 
另
定
向
行

動
訓
練
不
足
也
增
加
其
就
業
困
難
，
而
其
指
出
希
望
之
工
作
包
括
接
線
生
、

特
教
老
師
、
音
樂
、
瑜
珈
老
師
、
文
書
、
包
裝
、
開
店
等
等
。

參
、
台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供
給
面

探
討
方
法
與
發
現

有
關
台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供
給
面
之
探
討
即
針
對
位
於
台
北
市
及

歸
屬
台
北
市
政
府
督
導
之
前
述
八
十
八
個
公
私
立
團
體
和
機
構
，
探
討
其
是

否
有
提
供
促
進
障
礙
者
就
業
之
各
項
方
案
，
並
予
以
分
析
其
提
供
方
案
之
對

象
、
內
容
、
及
使
用
其
機
構
所
提
供
服
務
方
案
之
障
礙
者
的
障
別
和
相
關
屬

性
等
，
以
了
解
台
北
市
障
礙
者
機
構
的
服
務
供
給
面
。
針
對
此
兩
部
分
之
探

討
方
法
與
發
現
分
述
如
下
。

社區

、
台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供
給
面
探
討
方
法
做

有
關
台
北
市
八
十
八
個
相
關
機
構
與
團
體
提
供
促
進
障
礙
者
就
業
相
關
季

方
案
探
討
之
工
真
，
則
由
本
規
劃
小
組
自
擬
問
卷
，
先
由
助
理
寄
出
問
卷
，
軒

而
後
以
電
話
訪
問
方
式
(
完
成
資
料
蒐
集
資
料
蒐
集
時
間
為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弘

一
月
十
五
日
至
十
二
月
十
日
)

日
川

VA7 

一
一
、
台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供
給
面
探
討
發
現

針
對
位
於
台
北
市
與
障
礙
相
關
之
公
私
立
機
構
和
團
體
以
郵
寄
問
卷
方

式
從
事
其
提
供
有
關
障
礙
者
就
業
服
務
之
普
查
，
共
發
出
問
卷
八
十
八
份
，

回
收
六
十
四
份
有
效
樣
本
(
回
收
率
為
七
二
﹒
七
%
)
;
其
中
有
提
供
成
人

障
礙
者
就
業
相
關
服
務
者
有
三
十
八
個
，
佔
所
有
有
效
樣
本
之
五
九
﹒
四
%

.. 

即
台
北
市
之
公
私
立
障
礙
相
關
單
位
有
近
六
成
有
提
供
成
人
障
礙
者
就
業
相

關
服
務
。
茲
將
其
結
果
分
析
如
下
。

nO QU 
可
4

付
機
構
一
所
在
位
置
及
照
務
一
丌
政
區
域

根
據
表
三
|
一
二
二
十
八
個
受
訪
機
構
中
，
以
位
於
大
安
區
最
多
(
八

個
機
構
，
佔
一
二
﹒
一
%
)
，
其
次
為
中
山
區
(
六
個
機
構
，
佔
一
五
﹒
八

%
)
，
而
在
士
林
、
內
湖
、
北
投
、
大
同
則
皆
只
有
一
個
機
構
(
一
一
﹒
六
%
軒

氏

根
據
表
三
|
二
機
構
提
供
服
務
的
行
政
區
，
有
三
十
六
個
機
構
(
佔
九
叫

', 

四
﹒
七
%
)
表
示
不
限
區
域
提
供
服
務
。
十

七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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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 台北市列冊之所有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分析

(根據一九九七年十月台北市社會局第三科電腦檔)

變 Jfi 次 盟主 百分比(%)

總做 64438 100.0 
隊舵等級 睡單位 10897 16.9 

虛度 15818 24.5 
中!芷 24363 37.8 
糖1 皮 13283 20.6 
漏怨: 74 00.1 

'1'1: ))IJ 男 38216 59.3 
女 26188 40.6 
漏答 34 00.1 

年齡 。 -3歲 509 1. 0 
4-6歲 896 1. 2 
7-14歲 3022 4.7 
15-64歲 41299 64.1 
65歲以仁 19503 30.2 
漏答 0.0 

區別 松山區 4624 7.2 
信義國 6085 9.4 

大安區 6702 10.4 
中山區 5181 8.0 
中正區 4217 6.5 
大同區 4216 6.5 
2克!ill區 7143 11. 1 
文 1 . 11 區 6181 9.6 
l有港區 2889 4.5 
內湖區 4415 6.9 
士林區 6802 10.6 
北投區 5577 8.7 
漏答 406 。 6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1503 17.9 
小學 14533 22.6 
園中 8693 13 . 5 
I筒中 11233 17.4 
專科 3957 6. I 
大學 3995 6.2 
fiR士 438 0.7 
博士 104 0 . 2 
其它 584 0.9 
漏答 9398 14.6 

職業 且是林If.ll 牧 382 0.6 
L~ 1471 2.3 
~1i 3008 4.7 
公教 2393 3.7 
個人服務業 2622 4. I 
無(在學) 5728 8.9 
無(不在學) 32196 50.0 
自由 !!R 5758 8.9 
製造業 848 1. 3 
漏答 10031 15.6 

h昏蝴 已姆 29529 45.9 
未婚 23781 36.9 
蹤娟 1285 2.0 
再自居 2366 3.7 
同居 254 0.4 
寡 li5 1429 2.2 
分居 218 0.3 
其他 430 0.7 
溺答 5083 7.9 

總做 64438 100.0 
院磁級別 視陳 3256 5 . 1 

聽障 7127 11. 1 
請陳 878 1. 4 
肢隙 25392 39.4 
智鯨 7074 11. 0 
多重 7974 12.3 
軍器隙 4905 7.6 
fJj 障 238 0.4 
他物人 682 1. 1 
失智症 780 1. 2 
染異 234 0.4 
代與 125 0.2 
先缺 3 I 0.0 
自閉 IfË 42 O. I 
精神 5679 8.8 
協答 48 。. I 

表二~二 台北市列冊成年(十五至六+四歲)

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分析

變亨i

總數

亞蓋 111. 等級

•j ,)j IJ 

教育程度

職業

總數

婚姻

殘障類別

總數

民日IJ

次

極 ro 皮
提JJr

'1 '丘t
體 EE
漏容:

JJj 

9: 
漏答

不識字

小學
函中

高中

Vj. 科

大學
fili t 
1時士

n'l已
漏答

且是林滋11故

r r~ 
IIE 
主Hl宜
個人服務!II':Ó

到![ (在學)

無(不在學)

白白業

製造業

溺答

已姆
未婚

離婚

阿姆
同居

J'f居

分居

其他
漏答

視隙

聽障

7屆障

肢防
智障

多重

i且吾吾障

顏障

植物人
失智症

染異

代異

先缺

CII羽!iË
制艸疚的
制答

松 UII~
的益區

J:. 安服

'1'山區

'1 ' iE 區1
大|百I1區
悶Jilj 區

文 IlJ區
的港區
內湖區

十林匹

~t 投區

恥j 干事

數 百分比(%)

41299 100.0 
7224 17.5 
9394 22.7 

16214 39.3 
8430 20.4 

39 O. I 
24327 58.9 
16950 41.1 

15 。。
4764 11. 5 
8277 20.0 
7098 17 .2 
9002 2 1. 8 
2800 6.8 
2701 6.5 

391 0.9 
83 0.2 

175 。 .4
6008 14.5 

241 0.6 
1350 3.3 
2725 6 . 6 
1907 4 .6 
2399 5.8 
3789 9.2 

17493 42.4 
3934 9.5 

762 1. 8 
6699 16.2 

41299 100.0 
165'06 40.0 
18974 45.9 

842 2.0 
1213 2.9 

101 。 2
333 0.8 

87 。 2
201 。 .5

3042 7.3 
1956 4 . 7 
2758 6.7 

582 1. 4 
16833 40.8 
5674 13.7 
4732 11. 5 
2819 6.8 

144 0.3 
237 0.6 

80 0.2 
38 0.1 
28 O. I 
11 。。
13 0.0 

5372 13.0 
22 。 1

41299 100 . 0 
2832 6.9 
3761 9. I 
4003 9.7 
3417 8.3 
2544 6.2 
2934 7. I 
4692 11. 4 
3931 9.5 
1946 4.7 
2852 6.9 
4487 10.9 
3633 8.8 

267 0.6 

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194一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表二~三 台北市身心障礙者障別分析一行政區域交叉分析(十五歲至六十四歲)

障 肢 智 多 重 植 失 染 代 先 自

另 IJ 障 障 重 器 物 智 里 異 缺 閉

，-、、 ，--、、 ，--、 障 人 症 r、、 ，--、 ，--、 症
行 % % % r--、 ( ( % % % r--、

政 ) 、‘.-' ) % % % 、句.-' 、-../ 、、.-' % 
區 、、.-' 、-../ ) ) 

松山區
1158 331 323 215 11 6 4 2 

(6.9) (5.8) (6.8) (7.7) (4.7) (7.5) (10.5) (7.1) (7.7) 

信義區 1535 477 411 280 30 11 2 3 2 2 

(9.1) (8.4) (8.7) (1 0.0) (12.7) (1 3.8) (5.3) (1 0.7) (20.0) (15.4) 

大安區
1572 602 420 318 19 8 6 

(9.4) (1 0.6) (8.9) (11. 3) (8.1) (10.0) (1 5.8) (3.6) (10.0) 

中山區
1328 465 368 235 21 1 3 4 3 3 

(7.9) (8.2) (7.8) (8.4) (8.9) (1. 3) (7.9) (14.3) (23.1) (23.1) 

中正區
1034 349 279 165 13 6 5 1 

(6.2) (6.2) (5.9) (5.9) (5.5) (7.5) (13.2) (3.6) (1 0.0) (7.7) 

1169 353 332 180 15 5 2 
大同區

(7.0) (6.2) (7.0) (6.4) (6.4) (6.3) (7.1) (7.7) 

萬華區
2050 641 613 243 23 4 2 

(12.2) (11.3) (1 3.0) (8.7) (9.7) (5.0) (7.1) (7.7) 

文山區
1601 582 470 265 21 11 6 

(9.5) (10.3) (1 2.0) (9.4) (8.9) (1 3.8) (15.8) (3.6) (1 0.0) 

南港區
833 275 227 127 14 

(5.0) (4.9) (4.8) (4.5) (5.9) (1. 3) (2.6) 

內湖區 1187 356 346 202 23 7 2 1 

(7. 1) (6.3) (7.3) (7.2) (9.7) (8.8) (5.3) (3.6) (1 0.0) 

士林區
1824 708 545 341 26 13 2 5 

(1 0.9) (1 2.5) (1 1. 6) (1 2. 1) (1 1. 0) (16.3) (5.3) (1 7.9) (7.7) 

北投區
1514 525 382 238 20 7 6 6 2 3 

(9.0) (9.3) (8.1) (8.5) (8.5) (8.8) (1 5.8) (2 1. 4) (20.0) (23.1) 

總計
16805 5664 4716 2809 236 80 38 28 10 13 

(%) (%) (%) (%) (%) (%) (%) (%) (%) (%) 

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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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四 台北市列冊成年身心障礙者之障礙程度在各行政區之分佈

殘障

等級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總數
行

(完) (完) (克) (完) (完)政

區

松山區
516 640 1130 541 2827 

(18.3) (6.9) (7.0) (6.4) (6.9) 

信義區
606 773 1530 850 3759 

(8.4) (8.3) (9.5) (1 0.0) (9 . 2) 

大安區
705 1053 1441 781 3980 

(9.8) (11. 4) (8.9) (9.3) (9.7) 

中山區
562 893 1312 650 3417 

(7.8) (9.6) (8.1) (7.7) (8.3) 

中正區
468 592 1004 480 2544 

(6.5) (6.4) (6.2) (5.7) (6.2) 

大同區
520 821 1563 483 2934 

(7.2) (8.8) (6.4) (5.7) (7.2) 

萬華區
843 1662 1992 841 4691 

(11. 7) (1 0.5) (1 2 . 4) (10.0) (11. 4) 

文山區
688 767 1602 870 3927 

(9.6) (8.3) (9.9) (1 0.3) (9.6) 

南港區
316 365 684 581 1946 

(4.4) (3.9) (4.2) (6.9) (4.7) 

內湖區
507 559 1041 742 2849 

(7.0) (6.0) (6.5) (8.8) 

l 士林區
825 1018 1771 873 4487 

(1 1. 5) (11. 0) (11. 0) (1 0.4) (1 0.9) 

北投區
645 781 1491 716 3633 

(9.0) (8.4) (9.3) (8.5) (8.9) 

總計
7201 9277 16108 8408 4099是

(%) (%) (%) (%) (%) 

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no nu 
啥
4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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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八
個
有
提
供
台
北
市
障
礙
者
就
業
服
務
之
機
構
，
其
經
費
來
源
大

部
分
靠
機
構
自
籌
(
五
七
﹒
九
%
)
，
次
為
靠
「
殘
褔
金
專
戶
」
(
三
四
﹒

二
%
)
.. 

其
專
業
人
員
的
聘
用
方
面
，
有
九
四
﹒
七
%
的
機
構
聘
有
專
職
社

工
員
，
有
八
九
﹒
五
%
聘
有
專
職
就
輔
人
員
，
有
八
九
﹒
五
%
聘
有
專
職
行

政
人
員
，
有
八
九
﹒
五
%
聘
有
專
職
教
保
員
;
其
提
供
就
業
服
務
之
障
礙
者
，

以
提
供
智
障
，
者
最
多
(
五
二
﹒
六
%
)
，
次
為
多
重
(
五
O
﹒
O
%
)
，
其

次
為
肢
障
(
三
四
﹒
二
%
)
;
服
務
對
象
障
礙
程
度
，
以
不
拘
程
度
最
高
(

六
0
.
五
%
)
，
次
為
重
度
、
中
度
(
三
四
﹒
二
%
二
三
﹒
六
%
)
;
服

務
之
個
案
來
源
以
案
主
主
動
求
助
最
多
(
七
六
﹒
三
%
)
，
次
為
機
構
自
行

發
掘
(
五
O
%
)
，
其
次
為
民
間
團
體
轉
介
(
三
六
﹒
八
%
)
，
由
政
府
機

構
轉
介
為
二
二
﹒
一
%
。
(
見
表
三
|
一
二
)
。

伺
機
構
就
業
照
務
之
《
容

•. 

有
關
三
十
八
個
機
構
之
就
業
服
務
內
容
、
對
象
、
人
數
分
述
如
下

.. 

l

就
業
諮
詢
三
十
八
個
受
訪
機
構
有
提
供
就
業
諮
詢
者
佔
七
八
﹒
九

%
'
服
務
人
數
在
十
二
至
一
、
二
0
0
人
之
間
(
如
表
三
|
四
|
二

2

支
持
性
就
業
|
提
供
支
持
性
就
業
者
佔
四
四
﹒
七
%
'
支
持
性
就
業

之
服
務
對
象
有
視
、
聽
、
智
、
顏
、
精
、
語
、
多
、
痴
、
自
閉
、
不
限
等
，

以
智
障
者
最
多
三
八
﹒
四
%
)
，
服
務
人
數
在
十
至
三
十
人
之
間
(
如
表

一
一
一
|
四
|
一
一
)

3

庇
護
性
就
業
|
提
供
庇
護
性
就
業
者
佔
三
九

﹒

五
%
'
庇
護
性
就
業

之
服
務
對
象
有
智
、
顏
、
精
、
多
、
肢
、
自
閉
等
，
以
智
障
者
最
多
(
二
一
-
7

七
%
)
，
服
務
人
數
在
十
至
五
十
八
人
之
間
(
如
表
三
|
四
|
一
二
)

L
』

、

4
作

4
提
供
工
作
機
會i
提
供
工
作
機
會
者
佔
五
0
.
O
%
，
提
供
工
作
機
制

會
之
服
務
對
象
有
智
、
顏
、
精
、
視
、
肢
、
自
閉
、
失
智
、
不
限
等
，
以
智
叮
叮

障
者
最
多
三
五
﹒
八
%
)
，
服
務
人
數
在
十
至
四
十
五
人
之
間
(
如
表
三
刊

位
m
m

|
四
|
四
)
。
、

旦
發
行
求
才
通
報
|
發
行
求
才
通
報
者
佔
一
五
﹒
八
%
(
如
表
三
|
四
十

仆
五
)
。
恥

6

職
業
訓
練
!
提
供
職
業
訓
練
者
佔
六
三
﹒
二
%
'
提
供
職
業
訓
練
之

服
務
對
象
有
智
、
顏
、
精
、
視
、
肢
、
自
閉
、
失
智
、
不
限
、
多
重
、
語
障
、

聽
障
等
，
以
智
障
者
最
多
士
二
﹒
O
%
)
，
服
務
人
數
在
十
至
一
五
0
人

之
間
(
如
表
三
|
四
|
六
)
。

7

職
業
介
紹
|
提
供
職
業
介
紹
者
佔
五
二
﹒
六
%
'
提
供
職
業
介
紹
之
的

可
i

服
務
對
象
有
智
、
顏
、
精
、
視
、
肢
、
失
智
、
不
限
、
多
重
、
語
障
、
聽
障
一

等
，
以
肢
障
者
最
多
三
三
﹒
一
%
)
，
服
務
人
數
在
一
至
六
十
九
人
之
間

(
如
表
三
|
四
|
七
)

8

職
訓
住
宿
|
提
供
職
訓
住
宿
者
佔
二
六
.
三
%
'
提
供
職
訓
住
宿
之

服
務
對
象
有
智
、
視
、
肢
、
不
限
、
多
重
等
，
以
肢
障
者
最
多
三
五
﹒
八

%
)
，
服
務
人
數
在
一
至
四
十
二
人
之
間
(
如
表
三
|
四
|
八
)
。
中

9
就
業
適
應
服
務i
提
供
就
業
適
應
服
務
者
佔
四
四
﹒
七
%
，
提
供
就
胖

業
適
應
服
務
之
服
務
對
象
有
智
、
視
、
肢
、
不
限
、
多
重
、
聽
、
精
、
顏
、

4

自
閉
等
，
以
智
障
者
最
多
(
一
五
﹒
八
%
)
，
服
務
人
數
在
一
至
四
十
五
人
十

七

之
間
(
如
表
三
|
四
|
九
)

年

m

雇
主
諮
詢
服
務
|
提
供
雇
主
諮
詢
服
務
者
佔
六
0
.
五
%
(
如
表
三
六

閏
八



四

O 

H

求
才
求
職
媒
合
服
務
|
提
供
求
才
求
職
媒
合
服
務
者
佔
五

0
.
。
%

(
如
表
三
|
四
|
十
一
)

自
職
能
評
估
服
務
|
提
供
職
能
評
估
服
務
者
佔
三
四
﹒
二
%
'
提
供
職

能
評
估
服
務
之
服
務
對
象
有
智
、
視
、
肢
、
不
限
、
多
重
、
聽
、
精
、
顏
、

自
閉
等
，
以
智
障
者
最
多
三
三
﹒
一
%
)
，
服
務
人
數
在
一
至
八
十
五
人

之
間
(
如
表
三
|
四
|
十
一
一
)

口
職
能
復
體
服
務

l

提
供
職
能
復
健
服
務
者
佔
二
六
.
三
%
，
提
供
職

能
復
健
服
務
之
服
務
對
象
有
智
、
視
、
肢
、
不
限
、
多
重
、
聽
、
精
、
顏
、

自
聞
等
，
以
智
障
者
最
多
三
三
﹒
一
%
)
，
服
務
人
數
在
一
至
八
十
五
人

之
間
(
如
表
三
l

四
|
十
三
)

肆
、
討
論
與
建
議

、
討
，..."恥

5間

付
合
扎
扎
占
用
成
人
障
礙
令
就
業
需
求
面
都0月

l

根
據
一
九
九
七
年
社
會
局
第
三
科
電
腦
檔
資
料
在
上
述
之
分
析
，
目

前
台
北
市
列
冊
之
成
人
障
礙
者
有
四
一
、
二
九
九
人
，
佔
所
有
列
冊
障
礙
者

之
六
三
%
，
其
中
有
工
作
者
佔
三
八
﹒
五
%
，
沒
有
工
作
及
非
就
學
者
佔
五

0
.
六
%
(
一
七
、
四
九
三
人
)
，
可
見
未
來
台
北
市
的
就
業
輔
導
或
職
訓

對
象
約
有
二
萬
人
左
右
。
就
成
人
障
礙
者
在
行
政
區
的
分
佈
而
言
，
其
中
成

人
列
冊
障
礙
者
最
多
四
區
為
萬
華
區
、
士
林
區
、
大
安
區
、
信
義
區
，
人
數

社

皆
在
一
一
一
、
五
O
O
人
以
上
(
四
、
七
O
O
J
一
一
一
、
五
0
0
人
)
，
而
最
少
為
何

南
港
區
，
將
近
二
、

O
O
O

人
，
次
少
為
中
正
區
(
二
、
五
四
四
人
)
。
因
反

此
以
未
就
業
比
例
而
且
一
臼
(
約
五
一
%
)
，
表
各
區
需
要
加
強
從
事
提
供
就
業
刊

輔
導
和
職
訓
方
案
之
成
年
障
礙
者
人
數
約
在
二
、
五

O
O
至
一
、
O
O
O

人
峙

左
右
。
另
以
各
障
別
及
各
行
政
區
區
分
，
成
人
肢
障
者
在
各
區
的
人
口
數
以
十

一
一
、O
五
0
人
至
八
五0
人
之
間
，
成
人
智
障
者
則
在
七
O
八
至
二
七
五
人
恥

之
間
，
成
人
多
重
障
礙
者
六
二
二
人
至
二
二
七
人
，
成
人
視
障
者
在
三
二
六

人
至
七
十
人
之
間
，
聽
障
者
在
二
七
三
人
至
一

O
六
人
之
間
，
精
神
障
礙
者

在
五
六
四
人
至
二
七
二
人
之
間
，
顏
面
損
傷
者
在
十
九
人
至
七
人
之
間
，
自

閉
症
者
在
一
人
至
三
人
之
間
，
重
要
器
官
失
功
能
者
在
三
四
一
人
至
一
二
七

人
之
間
。

- 200一

2

針
對
各
障
別
之
就
業
福
利
措
施
在
各
行
政
區
有
其
優
先
性
之
情
形
，

如
萬
華
區
的
肢
障
者
最
多
，
士
林
區
的
智
障
者
最
多
，
中
山
區
與
大
同
區
的

視
障
者
最
多
，
聽
障
者
、
精
神
障
礙
者
皆
以
萬
華
區
最
多
。

1

台
北
市
截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月
列
冊
之
成
年
自
閉
症
只
有
十
三
名
，

原
因
為
何
，
值
得
進
一
步
探
討
。

4

根
據
台
北
市
一
九
九
六
年
之
調
查
資
料
，
障
礙
者
沒
有
工
作
之
比
率
中

在
九
0
.
一
一
%
至
四0.
一
%
，
其
中
又
以
精
神
障
礙
者
最
高
(
九
O

一
一
廿
八

%
)
，
次
為
智
障
者
(
八
二
﹒
七
%
)
與
多
重
障
礙
者
(
七
二
﹒
二
%
)
，
叫

而
未
就
業
原
因
乃
為
因
障
礙
因
素
。
又
根
據
前
述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月
社
會
局
十

三
科
之
電
腦
檔
資
料
，
事
實
上
障
礙
者
的
障
礙
程
度
在
輕
度
與
中
度
者
佔
五
抖

九
﹒
七
%
(
詳
見
表
二
|
一
一
)
，
但
目
前
有
工
作
者
卻
只
佔
三
八
﹒
五
%
。
六nA 



一
般
而
言
，
重
度
障
礙
者
予
以
職
訓
可
參
與
庇
護
性
就
業
，
而
中
度
與
輕
度

皆
為
可
訓
練
及
可
就
業
者
，
其
中
落
差
佔
二
一
%
以
上
。
可
見
針
對
障
礙
者

之
職
能
訓
練
與
治
療
很
重
要
。

5

根
據
心
路
社
區
家
園
一
九
九
五
年
針
對
文
山
區
之
成
年
(
十
八
歲
以

表

提
供
台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就
業
服
務
之
機
構
所
在
位
置
之
行
政
區

其
他
'戶、、

南 文 內 ~t 士 萬 大 松 中 大 中 行
總 L口A 

北 港 山 湖 投 林 義 華 女....... 山 山 同 正
政

數 縣
區

中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域

和
、--/

機

構

八 O 四 一 一 一 一 八 五 -'-
一 五/\ 

數

百

一 分
一 一 一O O O 七 五 五 一 此

O . /'"、、

-'- O 五 -'- -'- -'- 九 八
-'- % O /\ /\ /\ /\ /\ 

、、.-'

ι
占

、
于
仟

上
)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調
查
發
現
，
倘
若
扣
除
極
重
度
或
重
度
者
，
可
經
由
職
叮
叮

訓
而
就
業
者
之
中
輕
度
心
智
障
礙
者
，
約
在
五
O
%
左
右
，
但
事
實
上
就
業
科

者
卻
只
佔
一
二
%
，
因
此
當
中
之
落
差
達
三
五
%
左
右
。
刊

笨
圳

、十
nAh fdy 

表

提
供
台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就
業
服
務
之
機
構
其
服
務
行
政
區
域

(
複
選
)

主主 文
南 內 北 士 萬 大 松 中 大 中 行

不
山 港 湖 投 林 義 華 安 山 山 同 正

政

他
限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域

服

務

n 1丁-
11 政
三區

--'一 -'-
一 一/\ /\ 十之

八機
構

數

百

九 分
五 四 七 七 五 五 七 七 五 七 五 比

. . . . . '戶、

七 九 -'- 九 九 九 九
-'- -'- % 八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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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三 提供台北市身心障礙就業服務之機構基本資料

機構數 E分比( % ) 
提供就業服務 鈕 26 40.6 
n=64 有 38 59.4 
經費來源 內政部

。 。
n=38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2 5.3 
(可複選) 自籌 22 57.9 

收費 2 5.3 
殘褔金專戶 13 34 .2 
其他 4 10.5 

專業人員類別 專職社工 36 94.7 
n=38 兼職社工 33 86.8 
(可複選) 專職就業輔導員 34 89.5 

兼職就業輔導員 32 84.2 
專職行政人員 34 89.5 
兼職行政人員 33 86.8 
專職教保員 34 89.5 
兼職教保員 32 84.2 

服務對象障礙類別 視障 9 23.7 
n=38 聽障 10 26.3 
(可複選) 語障 8 21. 1 

肢障 13 34.2 
智障 20 52.6 
重器障 5 13.2 
多重 19 50.0 
顏障 8 21. 1 
植物人 2.6 
失智症 2 5.3 
染異 9 23.7 
慢性精神病患 11 28.9 
其他 2 5.3 

服務對象障礙程度 輕度 7 18.4 
n=38 中度 12 31.6 
(可複選) 重度 13 34.2 

極重度 9 23.7 
障礙程度不拘 23 60.5 

個案來源 政府機構轉介 5 13.2 
n=38 民間團體轉介 14 36.8 
(可複選) 主動求助 29 76.3 

機構自行發掘 19 50 
其他 10 26.3 

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 202一 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表

四

提
供
台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就
業
服
務
之
機
構
服
務
內
容

表
三
|

四
|

一
:
就
業
諮
詢

n Rly. n 否提

11 務 11 (共

三人 就
十 數 十 業

八 八 諮

詢

總 漏 五 漏 否 有

數 答 O O O 但C司E 

( 1 ( 人
五 以

O 下O 人O 
人

機

構

八 九 -'-- -'--

七 五 O /、 /、

數

百

五 七 分
O 五 五 八 七 八 比

O 
O 

( 

O 八 J\ 四 九 九 % 
) 

表
三
|
四
|
一

一.. 
支
持
性
就
業
服
務

n 個 n ß~ n 否提

1 1 案 1 1 務 11 {共

三量 三 障 支
十 十 礙 十 持

八 八類 八 性

另IJ 就
業

總 漏 自 失 多 至口五口 不 慢 顏 智 聽 視 漏 否 有

答 O O O 閉 智 重 障 限 性 障 障 F章 障 答

數 ( 1 ( 人 症 症 障 精
以 另IJ 神

O O 下 疾

人 人
病

機

一
構

-'-- -'--

七 五
J\ 四 /、 /、 -'--

七/\ 數

量

百

-'-- 四 四 分
/、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八 四 比
O 
O -/4-、 -'-- -'-- -'-- ( 

八 八
/\ /\ /\ 四 七 % 

) 

表

四

庇
護
性
就
業
服
務

n 個 n 服 n 就提
H 案 11 務 11 業供
一夏 二障 三否庇

十 十 礙 十 護

八 八類 八 2性

另 IJ

總 漏 一 自 肢 多 慢 顏 智 漏 又可 有
口

5巨史3 五 O O 閉 障 重 性 障 障 投E司
數 人 症 精

五 以 神

八 五 下 疾

人 人
病

機

一
構

-L 四 四 九 四
八

-L /\ 九 五 數/\ 

量

百
-L 

一 一 一 分/\ 

七 七 七 五 五一
八 五 O O O 五 九 比

O . . O /""、、

O 九
八

九 九
五 五 七 五 五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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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i

四
l

四

提
供
工
作
機
會

n 個 n ~Ii n 否提

11 案 11 務 11 供
三量 三障 工

十 十礙 十 作

八 八類 八 機

別 會

總 漏 一 一 自 失 肢 不 慢 顏 視 與國口 漏 立口有 有

必~ O O O 間 智 障 限 ↑生 障 智 障 須~

數 人 症 症 障 精
四 以 另IJ 神
五 O 下 疾

人 人
病

機

一 一
構

四
-L -L 四

八
-L /\ 一 /\ 五 九/\ 數

量

-L 
一 一 五 百分比

一
/\ 五 五 一 七 五 七 五

O 八 O 五 五 O 九 O 
O -L -L 九 九 --、

四 五 八
/\ /\ 

八 五 五 O % 
、、--

表
三
|
四
|
五

發
行
求
才
通
報

n 否發

11 行
求

十 才

八 通

報

漏 否 有

笠E司

機

構

七
-L 

五 /\ 
數

量

-L 
百

/\ 一 分比
八 五 五

--、

四 八 八 % 
、‘--

表
三
|
四
l

六

職
業
訓
練

n 個 n ~Ii n 否提

11 案 11 務 11 (共
=量 三障 職
十 十礙 十 業

八 八類 八 司11

另 IJ 練

總 漏 五 一 自 失 肢 多 不 慢 顏 視 三口五口 聽 智 漏 否 有

生E設I 一 O 閉 智 障 重 限 ↑生 障 障 障 障 障 生亡史3 

數 症 症 障 精

一 五 另IJ 神
五 O O 疾
O 人 人

病

人
機

一 一
構

四 八 九 一 四 一 一 一 八 四

八
-L O 四 數/\ 

量

-L 
百

四 一 分
一 七 七 五 五 七

/\ 

O O O -L 比
O 

/\ 

O 九 -L -L 九
-L -L 九

r-、

五 七
/\ 五 /\ /\ /\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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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
四
i

七

職
業
介
紹

n 個 n m~ n 否提

11 案 11 務 11 {共
三量 三障 職

十 十礙 十 業

八 八類 八 介
另 IJ 紹

總 漏 四 一 肢 多 不 慢 顏 視 歪歪 聽 智 漏 河E1t 有
口口

必~ 一 一 障 重 限 '性 障 障 障 障 障 必E司E 

數 障 精
--'-- 四 O 別 神/\ 

九 O 人 疾

人 人
病

機

一
構

四 七 五 一 一 四 /\ 
八 四 O O 數

量

百

--'--
一 一 五 分/\ 

七 五 七 一 五 七 七一 O /\ O --'-- 比
O 

/\ 

O 九 九 --'-- --'-- 九 九
---、

五 四 /\ /\ 五 --'-- % /\ 
、‘.-/

表
三
|
四
|
八

職
訓
住
宿

n 個 n 服 n 否提

11 案 11 務 11 供
三量 三障 職

十 十礙 十 司"

八 八類 八 住

另IJ 宿

總 漏 一 肢 多 不 自 失出口 漏 否 有

控亡3 一 障 重 限 閉 障 眾E司

數 障 症

四 O 另 IJ

人人

機

一
構

五 --'--

七 五一 /\ 一 一

八 O 數
一

量

--'--
百

八 一 一 一 分
五

/\ 
一

一 四 一 五 八 O --'一 比/\ 
O . 

---、

O --'-- --'-- --'--

一
/\ 

八
/\ /\ 四 五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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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
四
l

九

就
業
適
應
服
務

n 個 n ~R n 服提

11 案 11 務 11 務供
三量 三障 二否就

十 十礙 十 業

/\ 八類 八 適

另IJ 應

總 漏 一 肢 多 不 自 視 顏 慢 聽 智 漏
否 有

劣E司E 一 J 障 重 限 閉 障 障 性 障 障 劣~

數 障 症 精
四 O 另 IJ 神
五 人 疾

人
病

機

一
構

四 五
---L. ---L. 

八 九 一 一 一 /\ /\ 五 七 數

量

一

百

七 一 一 一 一 四 分比一 七 五 五 五
九---L. O 五 五 四

O /\ 

O 九 ---L. ---L. 一L ---L. ，.-、、

五
/\ /\ /\ /\ 

八 八 五 七 % 
、-'

表
三
|
四
|
-
o

雇
主
諮
詢
服
務

n 服提

11 務供
二否雇

十 主

八 諮

詢

漏 河巨之司 有

必~

機

構

七 /\ 
數

量

一
---L. 百分比/\ 

八 O . . . /"國、

四 一 五 % 
、-'

表
三
|
四
l

二

求
才
求
職
媒
合
服
務

n 媒提
11 合供
二服求

十務才
八否求

職

漏 否 有

史亡3

機

七
一 一

構

九 數

軍

百

一 五 分比
八 八 O . 

，.--、

四 九 O % 
、---

表
三
|
四
!
一
一
一

職
能
評
估
服
務

n 個 n ~Ii n 服提

11 案 11 務 11 務供
二量 三障 三否職

十 十礙 十 ~、tE 

八 八類 八 評

另IJ 估

總 漏 ---L. 
一 肢 多 不 自 至口五口 顏 慢 聽 智 漏 否 有/\ 

致E司 一 一 障 重 限 閉 障 障 性 障 障 控亡3
數 障 症 精

八
---L. O 另 IJ 神/\ 

五 O 人 疾

人 人
病

機

一
構

五 五
八

一 O 數

量

八 一 五 百分比
一 七 七 五 五

O 
四

O ---L. 九 九
---L. ---L. ---L. ---L. -'一 ---L. ，，-、、

---L. /\ /\ /\ /\ /\ /\ /\ ---L. % /\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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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職
能
復
健
服
務

n 個 n m~ n 服提

11 案 11 務 11 務供
三量 三障 三否職

十 十礙 十 能

八 八類 八 復
另IJ 健

總 漏 --'-- 肢 多 不 自 顏 慢 智 漏 否 有/\ 

生E司 O 障 重 限 閉 障 性 障 史CJ 

數 障 症， 精

一
--'-- 另 IJ 神/、

O 疾

人
病

人
機

一
構

一 一 四 七八 O 數
量

八 五 百分比
一 七 七 五 七 五 五

四 O 八 五 --'--

O /\ 

O 九 九 九 -'戶 --'--
--司、

/\ /\ 五 四 % 
、..-'

6

根
據
台
北
市
智
障
者
家
長
協
會
一
九
九
五
至
一
九
九
六
年
針
對
台
北

各
行
政
區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調
查
發
現
，
就
業
者
佔
工
川
%
，
但
可
訓
練

而
就
業
之
輕
、
中
度
者
佔
四
三
%
:
故
當
中
落
差
為
二
七
%

.• 

曾
參
與
職
訓

者
佔
三
%
。
另
在
此
調
查
中
也
發
現
，
對
父
母
和
社
會
的
教
育
很
重
要
，
如

有
六
四
%
的
受
訪
家
長
不
願
意
或
認
為
個
案
不
需
要
就
業
或
參
與
職
訓

.. 

然

而
針
對
心
智
障
礙
者
之
職
訓
或
就
輔
，
當
有
家
長
的
支
持
。
因
此
在
職
訓
規

社區

劃
或
執
行
過
程
中
，
邀
請
家
長
參
與
，
成
為
有
助
於
方
案
執
行
之
重
要
因
素
。
發

1

根
據
台
北
市
一
九
九
六
年
的
調
查
，
台
北
市
列
冊
之
精
神
障
礙
者
有
特

工
作
者
(
含
全
、
半
職
)
佔
-
O
%
左
右
(
一
O
O
人
)
。
而
根
據
台
北
市
刊

康
復
之
友
協
會
所
進
行
之
會
員
就
業
輔
導
工
作
發
現
，
事
實
上
精
神
障
礙
者
呻

只
要
予
以
職
訓
和
就
業
輔
導
，
其
仍
可
參
與
就
業
職
場
，
甚
至
是
競
爭
性
就
十

業
。
此
表
示
對
九
O
%
未
就
業
之
精
神
障
礙
者
的
職
訓
與
就
輔
工
作
，
乃
為
紅

未
來
協
助
精
神
障
礙
者
充
分
就
業
的
重
點
與
可
行
工
作
。

a

根
據
陽
光
基
金
會
針
對
其
會
友
的
調
查
資
料
發
現
，
顏
面
損
傷
者
就

業
途
徑
大
部
分
靠
自
己
，
而
經
由
就
業
機
構
者
只
佔
三
﹒
三
%
，
因
此
在
加

強
就
業
資
訊
及
職
訓
部
分
對
顏
面
損
傷
者
而
言
，
成
為
其
可
充
分
就
業
之
重

要
工
作
。
←

nu 

g

針
對
聽
、
語
障
者
之
調
查
發
現
(
台
北
市
聲
暉
協
會
，
一
九
九
六

)
J
A

曾
參
與
職
訓
與
就
輔
之
聽
障
者
所
佔
的
比
例
很
少
(
三
%
J
六
%
)
;
然
其

在
就
業
需
求
方
面
卻
又
指
出
其
需
要
職
訓
與
就
輔
之
措
施
，
尤
其
在
職
場
的

無
障
礙
環
境
(
包
括
物
理
與
人
為
)
方
面
的
協
助
。

m

根
據
視
障
者
的
調
查
(
台
北
市
愛
盲
文
教
基
金
會
，
一
九
九
七
)
，

成
年
視
障
者
就
業
比
率
低
(
在
二
O
%
以
下
)
，
而
就
業
上
的
困
難
乃
以
薪
中

水
低
、
無
一
技
之
長
、
行
動
交
通
不
便
為
主
要
。
可
見
對
視
障
者
之
就
業
除
華

了
協
助
針
對
其
希
望
有
的
職
種
(
不
當
再
只
限
於
按
摩
業
)
予
以
職
訓
外
，U
U

另
協
助
克
服
行
動
與
交
通
上
的
困
擾
也
是
重
點
工
作
，
如
提
供
交
通
補
助
及
八

十

定
向
行
動
訓
練
等
等
。
七

扎
根
據
前
述
電
腦
檔
或
是
文
獻
之
資
料
發
現
成
人
聽
障
者
、
視
障
者
、
一
行

回
川



智
障
者
、
多
重
障
礙
者
及
精
神
障
礙
者
其
未
就
業
比
率
高
達
七
O
%
至
九
O

%
;
而
有
受
過
職
訓
、
就
輔
者
皆
在
一
O
%
以
下
，
甚
至
只
有
三
%
;
然
而

這
些
成
人
障
礙
者
，
含
智
障
、
多
重
障
者
，
其
輕
、
中
度
者
卻
皆
在
五
成
以

上
，
表
示
其
是
有
能
力
可
接
受
職
訓
、
就
輔
以
協
助
其
就
業
的
斗
-
旭
表
示
當

中
的
落
差
高
達
三
O
%
。
另
成
人
障
礙
者
中
，
小
學
畢
業
者
佔
二

0
.
。
%
'

園
中
佔
一
七
﹒
二
%
，
而
目
前
的
公
設
職
訓
條
件
中
，
卻
有
學
歷
之
限
制
，

可
見
這
近
四
O
%
的
障
礙
者
，
連
接
受
職
訓
之
最
基
本
機
會
都
已
被
剝
奪
，

也
間
接
導
致
如
前
述
成
人
障
礙
者
接
受
職
訓
、
就
輔
比
率
低
，
想
當
然
爾
就

業
率
低
。

抖
。
口
先
前
成
人
陣
碟
卷
就
當
供
給
面
都
(
方

l

受
訪
有
提
供
成
人
障
礙
者
就
業
相
關
的
三
十
八
個
機
構
中
，
以
位
於

大
安
區
為
最
多
(
有
八
個
機
構
，
佔
一
二
﹒
一
%
)
，
次
為
中
山
區
(
有
六

個
機
構
，
佔
一
五
﹒
八
%
)
;
而
成
人
障
礙
者
的
分
佈
，
卻
以
萬
華
和
士
林

區
最
多
，
但
萬
華
區
卻
只
有
二
個
機
構
，
士
林
區
只
有
一
個
，
可
見
機
構
的

分
佈
和
障
礙
者
的
分
佈
並
不
一
致
。
雖
然
有
九
四
﹒
七
%
的
機
構
回
答
其
服

務
對
象
是
不
限
行
政
區
域
，
但
是
否
會
影
響
障
礙
者
就
近
取
得
資
源
的
「
接

近
性
」
也
是
值
得
探
討
的
。

2

受
訪
三
十
八
個
有
提
供
障
礙
者
就
業
服
務
的
機
構
中
，
有
五
七
﹒
九

%
其
經
費
來
源
是
靠
自
籌
，
而
有
三
四
﹒
二
%
靠
「
就
業
金
專
戶
」
，
可
見
「

就
業
金
專
戶
」
在
成
人
障
礙
者
提
供
就
業
服
務
部
分
也
佔
舉
足
輕
重
的
位
置
.. 

故
未
來
「
就
業
金
專
戶
」
如
何
更
有
制
度
規
劃
障
礙
者
就
業
服
務
的
經
費
配

社區

置
，
並
配
合
障
礙
者
之
需
求
將
是
重
要
的
重
點
工
作
。
發

1

根
據
前
述
目
前
台
北
市
成
人
障
礙
者
有
四
一
、
一
一
九
九
人
，
而
目
前
叮
叮

在
障
礙
者
就
業
供
給
面
部
分
有
三
十
八
個
單
位
(
含
公
私
立
單
位
)
，
表
每
刊

一
個
單
位
的
平
均
個
案
為
了
。
八
七
個
個
案
;
而
若
以
未
就
業
的
一
七
、
!
可

四
九
三
位
障
礙
者
計
算
，
則
每
一
個
單
位
，
就
協
助
尚
未
就
業
者
的
個
案
量
十

是
四
六
0

名
個
案
，
另
每
一
個
行
政
區
的
成
人
障
礙
者
的
分
佈
約
在
四
、
七
恥

。
。
至
二
、
O
O
O
人
左
右
，
但
現
階
段
在
機
構
的
分
佈
，
如
大
同
、
士
一
林
、

北
投
、
內
湖
區
皆
只
有
一
個
機
構
，
而
有
最
多
障
礙
人
口
的
萬
華
區
(
有
四
、

六
九
二
人
)
也
只
有
兩
個
機
構
，
表
示
這
些
機
構
提
供
鄰
近
障
礙
者
服
務
之

個
案
量
都
在
二
、
O
O
O
人
以
上
。

4
受
訪
之
三
十
八
個
提
供
障
礙
者
就
業
服
務
的
機
構
，
有
八
四
%
至
九
卜

nu 

五
%
(
三
十
二
至
三
十
六
個
機
構
)
左
右
的
機
構
其
專
業
人
員
(
含
社
工
、
→

就
業
輔
導
員
、
教
保
員
、
行
政
人
員
)
。
此
表
示
台
北
市
提
供
成
人
障
礙
者

就
業
服
務
的
單
位
，
在
八
成
至
九
成
是
有
專
業
性
的
，
另
有
一
成
至
一
成
五

還
需
要
予
以
專
業
協
助
。

5

這
三
十
八
個
機
構
中
，
雖
然
以
服
務
智
障
者
的
機
構
為
最
多
(
二
十

個
機
構
，
佔
五
二
﹒
六
%
)
，
次
為
多
重
障
礙
者
(
有
十
九
個
，
佔
五
0
.

中

O
%
)
，
但
其
服
務
量
不
多
，
如
提
供
智
障
者
的
支
持
性
就
業
有
七
個
機
構
，
華

庇
護
性
就
業
有
九
個
，
職
訓
八
個
，
職
業
介
紹
八
個
，
職
訓
住
宿
七
個
，
就
叫
一

業
適
應
六
個
，
職
能
評
估
五
個
機
構
等
;
多
重
障
礙
者
則
有
支
持
性
就
業
兩
八

個
，
庇
護
性
就
業
四
個
，
職
訓
一
個
，
職
業
介
紹
兩
個
，
職
訓
住
宿
兩
個
，
廿

就
業
適
應
一
個
，
職
能
評
估
一
個
，
但
其
服
務
量
可
能
都
在
十
人
以
下
。
且
恃

nA 



這
些
機
構
的
服
務
項
目
可
能
在
機
構
問
及
個
案
問
會
重
疊
，
以
此
估
計
，
提

供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就
業
服
務
量
約
在

-
0
0
個
至
三
0
0
個
個
案
左
右
;
而

台
北
市
的
心
智
障
礙
者
有
五
、
六
六
四
名
，
其
中
輕
度
與
中
度
者
三
、
四
三

一
人
，
故
落
差
至
少
在
三
、

0
0
0
名
左
右
，
亦
即
還
需
要
開
拓
三
、
。
。

0
名
輕
中
度
心
智
障
礙
者
之
就
業
服
務
。

且
這
三
十
八
個
機
構
中
，
有
提
供
精
神
障
礙
者
之
就
業
服
務
者
有
十
一

個
機
構
，
其
中
包
括
提
供
支
持
性
就
業
服
務
有
」
個
機
構
，
庇
護
性
就
業
有

一
個
，
提
供
工
作
機
會
一
個
，
職
訓
一
個
，
職
業
介
紹
一
個
，
就
業
適
應
一

個
，
職
能
評
估
一
個
，
職
業
復
健
一
個
，
其
服
務
量
約
有
一

0
0
名
左
右
;

然
而
台
北
市
精
神
障
礙
者
共
有
五
、
三
七
二
人
，
而
其
未
就
業
者
佔
九
O
%

左
右
(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一
九
九
六
)
，
即
約
有
四
、
八
三
五
人
未
就

業
，
其
中
供
需
落
差
約
有
四
、
七

0
0
名
，
亦
即
尚
需
開
拓
四
、
七

0
0
名

左
右
精
神
障
礙
者
之
就
業
服
務
。

7

這
三
十
八
個
機
構
中
，
有
提
供
視
障
者
之
就
業
服
務
者
有
九
個
機
構
，

其
中
包
括
提
供
支
持
性
就
業
服
務
有
兩
個
機
構
，
提
供
工
作
機
會
兩
個
，
職

訓
兩
個
，
以
受
訪
機
構
的
最
高
額
計
算
，
其
服
務
量
約
有
四

0
0
名
左
右
;

然
而
台
北
市
的
成
人
視
障
者
共
有
一
、
九
五
一
人
，
其
中
又
扣
除
巴
就
業
者

(
二
了
六
%

.• 

台
北
市
愛
盲
文
教
基
金
會
，
一
九
九
七
)
，
其
中
供
需
落

差
約
有
一
、
二

0
0
名
，
亦
即
尚
需
開
拓
一
、
二

0
0
名
左
右
視
障
者
之
就

業
服
務
。

8

這
三
十
八
個
機
構
中
，
有
提
供
聽
障
者
之
就
業
服
務
者
有
十
個
機
構
，

其
中
包
括
提
供
支
持
性
就
業
服
務
有
兩
個
機
構
，
職
訓
三
個
，
職
業
介
紹
四

午
占

、

f
A
Y

區

個
，
就
業
適
應
兩
個
，
職
能
評
估
一
個
，
若
也
以
機
構
服
務
量
的
最
高
額
計
發

算
，
其
服
務
量
約
有
八
六
0

名
左
右
，
然
而
台
北
市
的
成
人
聽
障
者
共
有
一
一
、
叮
叮

七
五
二
人
，
沒
有
工
作
者
佔
七
三
%
(
台
北
市
聲
暉
協
會
)
，
其
中
供
需
落
刊

差
約
有
一
、
一
五

0
名
，
亦
即
尚
需
開
拓
了
一
五

0

名
左
右
聽
障
者
之
就
司

業
服
務
。
十且
這
三
十
八
個
機
構
中
，
有
提
供
肢
體
障
礙
者
之
就
業
服
務
者
有
十
三
恥

個
機
構
，
其
中
包
括
提
供
庇
護
性
就
業
有
四
個
機
構
，
工
作
機
會
一
個
，
職

訓
四
個
，
職
業
介
紹
五
個
，
職
訓
住
宿
六
個
，
就
業
適
應
三
個
，
職
能
評
估

兩
個
，
職
能
復
健
兩
個
;
若
也
以
機
構
服
務
量
的
最
高
額
計
算
，
其
服
務
量

約
有
一
、
三

0
0
名
左
右
;
然
而
台
北
市
的
成
人
肢
障
者
共
有
一
六
、
八
O

五
人
，
沒
有
工
作
者
佔
四

0
.

一
%
(
台
北
市
社
會
局
，
一
九
九
六
)
，
故

有
六
、
七
二
二
名
未
就
業
，
其
中
供
需
落
差
約
有
五
、
四

0
0
名
，
表
未
來

針
對
肢
障
的
就
業
服
務
量
，
還
需
增
加
五
、
四

0
0
名
。

- 209一

一
一
、
建
議

根
據
本
方
案
的
探
討
發
現
與
前
述
之
討
論
，
提
出
以
下
幾
點
建
議
，
以

作
為
未
來
相
關
單
位
從
事
障
礙
者
充
分
就
業
工
作
之
參
考
。

付
在
台
北
市
的
十
二
個
行
政
區
，
障
別
的
分
佈
有
其
不
同
的
特
色
，
其
叭
叭

中
如
肢
障
者
、
聽
障
者
、
多
障
者
以
萬
華
區
最
多
，
精
神
障
礙
者
以
信
義
區
民

最
多
，
智
障
者
以
士
林
區
最
多
，
視
障
者
分
佈
在
中
山
區
和
大
同
區
最
多
。

4

ω
未
來
增
設
相
關
障
礙
者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時
或
提
供
職
訓
或
就
輔
時
，
十

當
參
考
目
前
供
需
的
分
佈
情
形
。
盡
量
先
考
量
設
立
在
障
礙
者
分
佈
多
，
但
抖

n
刀



現
有
機
構
分
佈
少
的
地
方
。
有
關
肢
障
者
、
聽
障
者
、
精
神
障
礙
者
、
多
重

障
礙
者
之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
當
設
在
萬
華
區
為
最
優
先
考
量
，
而
智
障
者
則

當
考
量
設
在
士
林
區
，
視
障
者
則
設
在
中
山
區
、
大
同
區
等
，
這
兩
區
的
各

種
措
施
當
考
慮
到
視
障
者
的
需
要
，
合
其
無
障
礙
環
境
的
設
施
與
就
輔
工
作

.. 

且
這
也
符
合
「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
中
明
文
所
規
定
的
，
機
構
設
立
當
朝

社
區
化
與
小
型
化
的
方
向
，
表
示
當
以
設
在
障
礙
者
住
家
附
近
且
規
模
以
小

型
為
原
則
。

日
如
前
述
分
析
發
現
，
障
礙
者
就
業
大
部
分
依
靠
自
己
，
而
在
機
構
的

供
給
調
查
中
，
也
發
現
機
構
的
個
案
來
源
，
有
五
O
%
靠
機
構
自
行
發
掘
，

七
六
﹒
三
%
為
障
礙
者
自
行
求
助
，
而
政
府
單
位
轉
介
只
佔
二
二
﹒
二
%
。

此
表
示
未
來
的
「
就
業
金
專
戶
」
在
規
劃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時
，
也
當
考
量
如

何
暢
通
職
訓
與
就
輔
管
道
，
以
及
機
構
彼
此
間
的
合
作
網
絡
。

倒
在
公
部
門
的
職
訓
部
分
，
當
取
消
學
歷
之
限
制
，
以
讓
低
學
歷
者
也

可
以
有
接
受
職
訓
之
機
會
。

的
問
另
有
關
重
度
障
礙
者
的
職
訓
工
作
，
當
配
合
職
能
治
療
同
步
進
行
，

促
進
重
度
障
礙
者
也
可
以
充
分
就
業
。

的
根
據
前
述
供
需
落
差
分
析
發
現
，
還
需
開
拓
就
業
相
關
服
務
人
數
包

括
心
智
障
礙
者
三
、

0
0
0
名
左
右
，
精
神
障
礙
者
四
、
七
0
0
名
左
右
，

視
障
者
約
為
一
、
二
0
0
名
，
聽
障
者
約
為
一
、
一
五
0
人
，
肢
障
者
約
五
、

四
O
O
人
;
又
根
據
表
二
|
五
至
二
|
八
的
分
析
，
茲
建
議
未
來
的
就
業
措

施
的
供
給
量
和
方
向
為

.. 

L

心
智
障
礙
者

.. 

心
智
障
礙
者
輕
中
度
者
共
佔
一
二
、
四
二
二
名
，
輕
度

土
、

4
4

有
九
二
二
名
，
表
示
這
些
心
智
障
礙
者
有
待
亟
須
予
以
開
發
職
訓
與
就
輔
服
的

務
，
其
中
又
以
士
林
區
為
最
迫
切
，
次
為
大
安
區
、
文
山
區
及
萬
華
區
;
尤
反

其
是
士
林
區
目
前
機
構
只
有
一
個
，
次
為
萬
華
區
，
且
服
務
量
皆
在
三
五
O刊

人
以
上
(
詳
見
表
二
|
五
)
。
第

、
、

Z

精
神
障
礙
者

.. 

台
北
市
之
精
神
障
礙
者
在
就
業
之
供
需
落
差
方
面
如
十

前
述
有
四
、
七

0
0

人
左
右
，
而
以
其
人
口
分
佈
而
且
一
一
口
，
以
信
義
區
最
多
(
恥

五
九
九
人
)
，
次
為
萬
華
(
五
八
八
人
)
，
其
次
為
文
山
區
(
五
六
五
人
)
。

可
見
針
對
精
神
障
礙
者
之
就
業
服
務
方
案
優
先
區
域
以
前
述
之
三
個
區
域
為

考
量
，
而
目
前
的
機
構
分
配
而
言
，
又
以
萬
華
區
為
最
迫
切
(
詳
見
表
二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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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
障
者

.. 

視
障
者
的
就
業
供
需
落
差
為
一
、
二

0
0
名
，
而
以
其
分

佈
而
言
，
以
中
山
區
(
二
三
六
名
)
和
大
同
區
(
二
八
七
名
)
最
多
，
次
為

萬
華
三
八
二
名
)
;
其
重
度
與
極
重
度
也
有
一
、
四
五
八
名
，
仍
以
中
山
、

大
同
、
萬
華
區
為
最
多
，
故
這
三
個
區
乃
是
提
供
視
障
者
就
業
服
務
最
先
考

量
區
域
，
且
優
先
要
提
供
之
服
務
量
也
都
在
二
O
O
至
三
0
0
名
左
右
(
詳

見
表
二
|
七
)

4

聽
障
者

.. 

聽
障
者
的
就
業
供
需
落
差
為
一
、
一
五

0

名
，
其
重
度
中

與
極
重
度
分
佈
而
言
共
有
一
、
一
三
九
名
，
分
別
以
萬
華
區
最
多
三
六
三
華

名
)
'
次
為
大
同
區
三
一
八
名
)
、
士
林
區
(
二
七
名
)
、
北
投
區
(
叫
一

二
四
名
)
。
故
這
些
區
域
乃
是
提
供
聽
障
者
就
業
服
務
最
先
考
量
區
域
，
八

且
優
先
服
務
量
(
重
度
、
極
重
度
而
言
)
也
都
在
一
O
O
至
一

-
0
0名
左
右
廿

(
詳
見
表
-
T

八
)
。
科

n
刀



E

肢
障
者

.. 

肢
障
者
的
就
業
供
需
落
差
為
五
、
四

0
0
名
，
其
重
度

與
極
重
度
在
行
政
區
的
分
佈
而
言
，
以
大
安
區
最
多
(
四

O
五
名
)
，
次
為

士
林
區
(
二
八
五
名
)
、
萬
華
區
(
二
四
三
名
)
，
故
這
些
區
域
乃
是
提

供
肢
障
者
就
業
服
務
最
優
先
考
量
區
域
，
且
優
先
服
務
量
在
二

O
O
至
四
0

0
名
左
右
(
詳
見
表
二
|
六
)
。

制
另
有
關
其
他
成
年
障
礙
別
之
服
務
，
如
語
障
者
有
五
八
一
名
，
顏
面

損
傷
者
有
一
四
四
名
，
重
要
器
官
失
去
功
能
者
有
二
、
八

O
九
名
;
而
根
據

前
述
文
獻
，
重
器
障
之
就
業
率
為
四
五
﹒
七
%
(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一

九
九
六
)
，
顏
面
損
傷
者
就
業
率
約
為
六
六
﹒
七
%
(
陽
光
基
金
會
，
一
九

九
五
)
。
故
表
示
要
協
助
末
就
業
之
重
器
障
之
個
案
量
約
一
、
五

0
0
人
左

右
，
而
重
要
器
官
失
去
功
能
者
之
分
佈
又
以
士
林
區
最
多
三
二
﹒
一
%
)
，

次
為
大
安
區
三
一
﹒
三
%
)
，
表
示
這
兩
區
可
做
為
優
先
考
量
。
要
協
助

未
就
業
之
顏
面
損
傷
者
個
案
量
有
四
十
八
名
左
右
。
而
有
關
五
八
一
名
的
語

障
者
，
其
未
就
業
情
況
約
佔
七
三
%
(
台
北
市
聲
暉
協
會
，
一
九
九
六
)
，

故
約
有
四
二
四
名
語
障
者
有
待
協
助
就
業
，
而
成
年
語
障
者
的
分
佈
又
以
中

正
區
和
萬
華
區
最
多
(
約
佔

-
0
.
五
%
)
，
其
服
務
量
分
別
為
六
十
名
左

右
。(

本
文
榨
存
現
任
東
吳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玄
副
教
授
)

參
考
書
目

心
路
社
區
家
園
(
周
月
清
、
張
淑
娟
等
)
台
北
市
文
山
區
成
年
智
障
者
社

區
照
顧
實
驗
計
畫
」
第
一
階
段
執
行
成
果
報
告
「
台
港
社
區
照
顧
研

討
會
」
會
議
手
冊
暨
論
文
集
民
八
十
四
年
七
月
一
九
九
五

主、句
句

臣

民
八
十
六
年
發

四
月
展

李

台
北
市
智
障
者
家
長
協
會
「
台
北
市
成
年
智
障
者
居
家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計
畫
刊

」
成
果
報
告
民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4

台
北
市
康
復
之
友
協
會
台
北
市
康
復
之
友
協
會
「
精
神
障
礙
者
就
業
需
求
十

」
現
況
概
述
一
九
九
七

期

台
北
市
聽
障
者
聲
暉
協
會
台
北
市
聽
障
者
生
活
狀
況
暨
褔
利
需
求
調
查
研

究
民
八
十
五
年
六
月

林
萬
億
、
呂
寶
靜
、
周
月
清
、
曹
愛
蘭
宜
蘭
縣
殘
障
福
利
需
求
估
量
之
研

究
宜
蘭
縣
政
府
委
託
研
究
一
九
九
五

周
月
清
台
北
縣
公
私
立
學
校
、
團
體
、
機
關
及
事
業
機
構
僱
用
障
礙
者
行

r

為
與
態
度
相
關
因
素
之
研
究
台
北
縣
政
府
委
託
研
究
一
九
九
四
→

財
團
法
人
愛
盲
文
教
基
金
會
台
北
市
視
障
者
生
活
狀
況
及
福
利
需
求
調
查

研
究
民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陽
光
基
金
會
(
孫
婉
萍
、
林
瑞
嬌
)
顏
殘
暨
灼
費
傷
者
就
業
適
應
問
題
調

查
灼
變
傷
服
務
成
果
研
討
會
民
八
十
四
年

〔
謝
一
誌
.. 

本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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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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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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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個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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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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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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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公
私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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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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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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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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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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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
ω
黃
靜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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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生
協
助
文
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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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及
陳
恰
如
研
究
生
協
助
郵
寄
問
卷
與
催
收
。
】
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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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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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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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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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者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報
告




